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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表见代理作为代理制度中的一项特殊规定，是对无权代理行为在特定情况下赋予其有权代理法律后果的

制度。这一制度在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交易安全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交易方式的不断变化，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对表见代理制度，尤其是被代理人

可归责性方面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这引起了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被代理人能否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

的激烈争论。为了解决法律适用上的矛盾，确保法律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践，本文将从被代理人可归责

性的基础概念以及理论与实务界对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能否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的争议出发，来展现

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正当性。并在确保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前提下，进一步分析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

认定原则以及司法中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的具体情形。旨在通过对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价值分析，为

我国表见代理制度中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方面进行适当的补充，同时为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理论研究和实

务操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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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arent agency, as a special provision in the agency system, is a system that grants the legal con-
sequences of authorized agency to unauthorized agency acts under specific circumstances. This sys-
te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protecting the reliance interests of good-faith counterpart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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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aining transaction securit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continu-
ous changes in transaction methods,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have not provided 
more detailed provisions on the system of apparent agency, 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This has sparked intense debates in 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over whether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can be a constituent element of apparent agency. To resolve the contra-
dic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and ensure that the law can better serve practice,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and the disputes i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ircles over whether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can be a constituent element of ap-
parent agency,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And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at the principal is liable, it will further analyze the principles for determining the lia-
bility of the principal and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principal is liable in judicial prac-
tice. The aim is to provide appropriate supplements to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in China’s system 
of apparent agency through the value analysis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and at the same time 
offer som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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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表见代理属于广义上的无权代理，又被称为“外观授权代理”或者“表见代表”。表见代理是指一种

特殊情形下的代理行为，其中代理人实际上并未获得正式的代理权，但却以某种方式展示出具有代理权

的外观，如果使第三方在善意且没有过失的情况下，相信该代理人确实拥有代理权，并与其为民事法律

行为，那么该法律后果即由被代理人承担[1]。代理权外观的产生的原因可以是因为代理人的行为或者某

种表现等，比如代理人持有相关证明文件。这表明，即使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被代理人也要为代理人的

代理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表见代理制度维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护了交易安全与

交易市场的稳定。由于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相应的法律规

范才得以形成。因此，在早期的罗马法系中，尽管法律相对健全，但并未形成系统的表见代理制度。德

国民法典中最早记录了表见代理的相关内容，随后表见代理制度在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中也得到了广泛

的认可。随着早期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节奏加速，效率原则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表见代理制度因其能提升交易效率，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及日常生活需求，

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伴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代理制度体系也逐渐走向成熟。然而，随着

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代理制度不再仅仅停留在浅层次的代理问题上，而是逐渐涉及到更为复杂的

经济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被代理人在表见代理制度中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如何认定被代理人的可

归责性的问题上。但是由于各国没有对表见代理制度有更加详细的规定，因此，针对被代理人的可归责

性问题，在理论界引起了大量的探讨。在大陆法系国家逐渐形成了“过错说”、“诱因说”与“风险说”

等不同的学说，在英美法系国家也形成了类似表见代理的“不容否定的代理”等。 
在我国，随着《民法典》的出台，我国的法律体系也逐渐完善。然而，在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是否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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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以及如何认定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等具体规定上，我国法律也尚存在一定的不

足。像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学术界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将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视为其独立要素。

这一议题一经提出，便在学术界引发了持久的热烈讨论。其中，“单一要件说”与“双重要件说”之间的

争论尤为激烈。同时，关于被代理人的归责原则的讨论也层出不穷，如“诱因归责原则”、“过错归责原

则”以及“风险归责原则”等，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为表见代理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思路。 
对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是否应当成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应该停留于表面，而是

应当挖掘其背后更深的价值，来实现法律的公正。如果仅将第三人的利益考虑进来，可能会忽略被代理

人的合理利益，从而违背了法律的公正性。在构建表见代理的代理制度时，我们应当全面考虑并平衡被

代理人与第三人的利益，以确保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得到充分体现。 

2. 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争议 

2.1. 理论中关于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学理争议 

在表见代理的理论探讨中，主要存在“单一要件说”、“新单一构成要件说”与“双重构成要件说”

等不同的观点，其主要的争议内容是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是否应当成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之一。在我

国法律司法实践领域，大部分的裁决案例仍然依赖于“单一要件说”[2]。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司法实

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支持“双重要件说”。双重构成要件说兼顾了被代理人和相对人的二元

归责模式。这一学说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虽然“单一构成要件说”

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在主流的学说观点中，双重要件说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和方向。 
“单一要件说”是我国表见代理制度所倾向的一个观点，该说主张表见代理的成立与被代理人的可

归责性要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客观上存在相对人足以信赖的表象，即可构成表见代理。在我国的表

见代理制度尚未明确之前，章戈学者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单一构成要件说”，在该种学说之下，只要相

对人有理由相信被代理人有代理权且相对人不知被代理人为无权代理行为且无过失即可构成表见代理。

长期以来，单一构成要件说在我国表见代理制度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在

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中，虽然有权代理的外观是由于被代理人的过失行为而产生，但只要相对人相信该

权利外观且无主观过失，那么此时表见代理仍然成立，代理人仍然要承担有权代理的法律后果。一元化

的认定标准在学术界被广泛接受，但同样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在表见代理的认定过程

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3]。尽管这种可归责性不被视为表见代理的直接构成要件，但它对于评估横向

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合理以及解决后续的追偿问题具有显著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司法实践中纠纷的增多，“单一构成要件说”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因此有

学者在单一构成要件说的基础上引进了法国司法实践中的观点，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纳入到了合理信赖

的考量之中，也即被代理人与代理外观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这种观点被称为“新单一构成要件说”。该

说认为，尽管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并非直接构成表见代理的基本要素，但表见代理制度的建立也不应当

全然忽视被代理人这一要件。因此，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是判断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制度的重要考量因素。 
“新单一要件说”是借鉴法国的司法实践而衍生出来的观点，因此相较于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

独立的构成要件来说，仅仅作为判断因素来看待被代理人可归责性在构成表见代理中的作用无疑给了法

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依赖法官主观因素，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同案不同判”

的现象，这也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差异过大。其次，由于该观点是借鉴法国司法实践中的观点而提出的，

其也缺乏与中国本土的国情相联系。 
尹田在 1988 年首次提出了双重构成件说，该学说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导致相对人善意相信其拥

有代理权的重要因素，并进而作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一个关键要件。该学说主张，表见代理的成立需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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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两个条件，即相对人须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被代理人拥有代理权并且被代理人的行为或疏忽应当能够

通过某种方式被归责。 
本文认为该学说将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纳入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中，有效弥补了“单一要件说”的

不足之处。它不仅保护了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利益，同时也兼顾了被代理人权益，从而在经济交易中既保

障了交易安全，又尊重了意思自治[4]。 

2.2. 司法实务中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适用争议 

正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引起了司法实务中关于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适用争议。在处理涉及表见

代理制度的案件时，各地法院对此制度都有不同的解释和裁决结果。大部分法院遵循了法律条文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的权威解释，将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界定为权利表象的存在以及善意相对人对此的合理信赖。

也有部分法院在判决过程中特别关注了可归责性因素，甚至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来考虑[5]。 
在面对相似案件却出现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况下，深入理解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如何精确运用法条、如何

梳理和解释法条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他们如何引用和解读相关的法律原则与法理，变得尤为关键和重

要。这样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确保司法裁决的一致性和公正性，还能够为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2.2.1. 可归责性的适用方式不一致 
在司法实践中，多数法官倾向于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条文，对案件进行详细解读与剖析。然而，有些

法官在论证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时会考量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要素，而有些法官并不会考量被代理人可归

责性要素[6]。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会把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独立构成要件进行论述，并且也在判

决书中明确列出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这一要件。 
现选取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涉及“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 50 份文书，以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 5 份案

例为样本，并对这些文书进行分析整理，来分析不同法院在审理关于表见代理的案件中，对于表见代理

中被代理人是否作为独立构成要件的不同判断标准。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fferent criteria for the court to judge whether the principal in agency by estoppel is an independent constituent 
element. 
表 1. 法院对于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是否作为独立构成要件的不同判断标准 

编号 案号 判断标准 法院裁判观点 

1 (2019)黔民

申 284 号 

被代理人可归责性

作为表见代理的构

成要件之一 

本案中法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被代理人对行为人被授予代理权的外

观或表象具有可归责性。 

2 (2020)苏民

申 2198 号 

将被代理人可归责

性作为表见代理的

构成要件之一 

本案中法院认为表见代理制度作为代理制度的例外规定，要求被代理人对此具

有可归责性且相对人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对该代理外观产生合理信赖。 

3 
(2020)苏
01 民终

11752 号 

将被代理人可归责

性作为表见代理的

构成要件之一 

本案中法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中包括行为人具有代理权表象且该表象的

产生可归因于被代理人。 

4 
(2018)苏
01 民终

10287 号 

将被代理人可归责

性作为表见代理的

构成要件之一 

本案中法院认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具有

代理权表象，且该表象的产生原因与被代理人的行为直接相关并在被代理人风

险控制能力范围内，即被代理人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 

5 
(2018)黑
01 民终

4132 号 

将被代理人可归责

性作为认定表见代

理的因素 

本案中法院认为被代理人迟海波及其所在公司对李宝提货行为不具有可归责

性。迟海波及其所在公司没有向李生及其经营公司发出授权李宝的意思表示，

也不存在明知李宝无权代理而不予以阻止的情形，不具有使李生及所经营的公

司相信李宝具有代理权的可归责性。以此来认定该案不构成表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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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以上整理的数据可以看出，多数法官将被代理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作为基本构成要件之一

进行论证，但仍有部分裁判文书仅仅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构成表见代理的考量因素之一。 

2.2.2. 可归责性的判断原则不一致 
法院在审理涉及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认定的案件中，对于其判断标准的适用原则也各不相同[7]。比如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湘民终 762 号关于湖南骄阳律师事务所与岳阳经济开发区湘恋置业有

限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案件中，因岳阳经济开发区湘联置业放任有不利影响后果的发生，因此应当由

岳阳经济开发区湘联置业承当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这体现了过错责任原则。但通过对相关案例的深入

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在判断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时并非单一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例如，在南京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8)苏 01 民终 7082 号关于南京华孟泰科贸有限公司与王冬、马宏才买卖合同纠纷

二审民事纠纷案件中，尽管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没有明确提及认定标准，但从“张伟之所以能够实施刑事

案件所涉的行为，与华孟泰公司的管理不善和经营不规范有较大关系，对于案涉纠纷，华孟泰公司具有

较高程度的可归责性”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法院在判断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时倾向于采用诱因原则。 
这些案例表明，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关于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判断原则存在多样性，主要包括过

错原则、诱因原则以及风险原则等。这些原则在不同案件中的具体应用，反映了法院在平衡保护各方当

事人利益时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原则进行深入研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更加准确

地适用，从而确保表见代理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维护市场的稳定和公平。 

3. 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的正当性分析 

3.1. 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能够体现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作为民法领域的基石，自古以来就承担着在民事主体间合理分配权利与义务的重要使命[8]。
在构建和发展任何制度时，公平原则都应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石。为了确保被代理人与相对人在交易中的

平等，不仅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保持平等，还需要法律、政府及司法机关对当事人一视同仁。这种

平等既要体现在交易过程中的公平对待，又要体现在法律层面上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合理分配。 
要实现真正的公平并非易事。在交易中，双方当事人在信息掌握、经济实力和谈判技巧等方面往往

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导致双方在交易中的地位不平等。因此，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引入到表见代理

的构成要件中，可以通过合理分配权利与义务来平衡双方的地位和利益。这既是对公平原则的体现，也

是对法律智慧的考验。 

3.2. 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能够更好地体现意思自治 

在探讨表见代理的法律构造时需要考虑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这一构成要件，这体现了意思自治的核心

理念。从私法自治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个体在私法领域内拥有自主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其法律行为

是基于自己的意志而产生的。因此，当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时，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其自

身承担，这是私法自治原则下自我负责的重要体现[9]。 

3.3. 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有利于遏制表见代理制度的滥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涉及表见代理的案件数量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据中国

裁判文书网的检索结果显示，表见代理制度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涉及领域包括合同、侵权、债务追讨

等多个方面。然而，这种范围的扩大并不完全意味着正当性，反而有可能过度损害被代理人一方的利益。

在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要件的适用上，情况尤为明显。尽管表见代理案件数量逐年攀升，但考虑到被代理

人可归责性要件的案件却寥寥无几，每年不到 100 件。尽管部分法院在审理涉及表见代理案件时，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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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要件，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要件的适用比例相较于总案件量仍显得较小。在

司法实践中，尽管部分法院在审视表见代理案件时，会采用“被代理人过错”或“过错”等关键词来评估

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但相对于表见代理案件的整体数量而言，这样的案例仍然只是少数。 
引入被代理人可归责性要件不仅能使权利外观的形成以及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与被代理人产生直接联

系，还能为被代理人承担无权代理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基础。这种安排不仅保护

了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和交易安全，也回应了为何需要被代理人承担信赖后果的疑问。在考虑了被代理人

可归责性后，如果仍能构成表见代理，那么说明被代理人承担信赖后果是正当的[10]。这一做法在实务中

有助于防止表见代理的滥用，让承担相关赔偿责任的被代理人更加信服，进而提升裁判的权威性。 

4. 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认定原则及适用 

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独立构成要件，符合多种原则的要求，并有助于实现表见代理制

度的价值。当可归责性成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时，责任的承担会更加明确和合理，因为每一个责任主

体都可以在其可归责性的基础上承担责任[11]。为了确保可归责性要件的有效和公正应用，防止其被滥用

并损害相对人的利益，需要在判断原则上仔细论证并制定相应的限制措施，包括明确可归责性的具体标

准、界定其适用范围，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定被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 

4.1. 过错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在判断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时，将重点放在被代理人是否对权利外观的形成存在过

错上。当被代理人对于其特定行为可能引发的权利外观表象有预见的可能性时，如果未能预见到这种可

能性，或者即使预见到但未采取合理的措施来避免误解或潜在风险，那么这样的行为就被视为被代理人

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成为确定被代理人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重要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过错”这一概念在法律解释上具有一定的狭窄性，其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面临

具体运用的困难。特别是在程序法领域，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相对人主张被代理人对权利

外观的产生存在过错时，他们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然而，这种举证往往面临诸多困难，因为相对人通常

需要证明被代理人预见到了权利外观表象的形成并有可能采取相应措施来避免。因此，相对人在证明被

代理人过错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较高的举证成本和效率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能导致法律天平倾

向于保护被代理人的情况。 

4.2. 诱因原则 

“诱因原则”是指因为被代理人的原因导致了权利外观的产生，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所以需

要被代理人承担法律后果的归责原则。王利明教授指出，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主要体现于无权代理的发

生与被代理人的行为或状态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不在于是否因其过错直接引起

了权利外观，而在于这种权利外观与被代理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德国的部分学者也支持类似观

点，他们将这一理念称为“诱因原则”。依据此原则，若被代理人的行为或状态在客观上对权利外观的

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那么应认定构成表见代理，被代理人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诱因原则”包括被代理人以作为方式引起权利外观的产生、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采

取不作为方式等情形。不作为的方式是指被代理人虽然没有积极行动，但也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无

权代理行为的发生。无论是通过作为还是不作为，被代理人都为权利外观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或机会。 

4.3. 风险原则 

风险说这一理论最初由厄尔巴赫提出，后来得到了卡纳里斯等学者的进一步倡导和发展。该理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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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聚焦于因权利外观而产生的风险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它通过分析相对人和被代理人的责任承担能力

以及风险掌控能力，来判定哪一方能够更有效地支配风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杨代雄教授提出的“新双

重要件”理论也正是基于“风险说”的思想。这一原则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当事人应当为自己所创造的

风险承担责任。 
“风险原则”作为一种归责原则，确实严于“过错原则”和“诱因原则”。该原则在判断表见代理的

构成以及被代理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的过程中，风险分配并非单纯遵循“过错原则”，而是更多地基于

确保司法结果正当化的需要。同时，在考量权利外观形成的原因时，避免了“诱因原则”中仅考虑被代

理人方面因素，而是从各方面对风险进行权衡。因此，本文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以“风险原则”为中

心，以“过错原则”和“诱因原则”为补充，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认定被代理人可归责性。 

4.4. 司法实践中表见代理中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的适用情形 

4.4.1. 被代理人将权力外观凭证授予给他人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交流和交易变得更加频繁和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社

会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难以清晰地了解对方的身份和背景，因此，相关的

身份证明就成为了验证和确认个人特性的重要手段。但是，身份证明不仅仅是一张纸上的信息，它背后

蕴含的是个人的身份、经历和信誉等多方面的信息[12]。在表见代理的法律框架中，公司的公章被视为一

种关键的授权工具，具有极高的法律效力。尽管大多数公司都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来确保公章的安全

性和保密性，但在实际的商业交易中，由于各种原因，如内部管理漏洞、人为疏忽或盗窃等，公章仍有

可能落入未经授权的人员手中。一旦公章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其潜在的滥用风险也随之增大。这是因为，

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基于对公章的信任和对其法律效力的认可，与持有公章的人进行交易或签署合同。

公章作为一种“权利外观”，在商业活动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们普遍认为，公章代表了一个公

司的正式授权和意思表示，因此，与持有公章的人进行交易被视为是合法和有效的。然而，被代理人作

为公章的合法所有者和管理者，应当对这种潜在的风险有所预见和防范。即使公章的交付并非出于其明

确的授权意图，被代理人也不能完全排除其被滥用的可能性。因此，被代理人有必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

施来加强公章的管理和安全保障，以降低被滥用的风险[13]。在这个过程中，被代理人无需过分关注其是

否对无权代理的发生知情。因为在表见代理的情境下，重要的是公章的外观和法律效力，而不是被代理

人的内部授权情况。只要公章被滥用，被代理人就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后果。 

4.4.2. 被代理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无代理权但未阻止 
当被代理人明知行为人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进行民事活动，却选择不加以阻止或否认时，如果这种

行为导致相对人产生了合理的信赖，那么应当认定被代理人具有可归责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代理

人对于行为人的代理行为持有明知的态度，且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否定或阻止该行为。这导致相对人基于

对被代理人的信赖而与行为人进行了民事活动。在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14)通中商终字第

0511 号关于“南通昌鑫公司与中建六局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中建六局公司在知情人邹晓兵对其签订合

同和使用印章的情况下，并未进行否认或阻止，其默许了行为与南通昌鑫之间的买卖行为，可以认为作

为被代理人的中建六局公司存在可归责性，其应承当表见代理行为的后果。 
如果被代理人明知他人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却既不阻止也不否认，

这实际上是对他人侵犯自己权益的默许，同时也加强了相对人对该代理关系的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被代理人发现此类行为却不及时采取行动加以制止，法律通常也不会对这种消极不作为提供保护。因

为法律鼓励积极维护自身权益，并对消极放任的行为持审慎态度。因此，被代理人应当及时采取行动，

防止无权代理行为的发生，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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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被代理人和行为人之间存在职务关系 
当被代理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职务关系时，行为人通常会被外界视为具有某种代理权的外观，无论

其是否基于被代理人的意愿行使民事行为，最终的责任通常都由被代理人承担。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合

理性。被代理人在选择职员时应当尽到谨慎义务，因为职员是在被代理人的管理组织范围内工作的。如

果行为人超越其工作权限进行无权代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代理人在人员管理上存在漏洞和缺陷

[14]。虽然这种情况不能一概而论，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被代理人确实面临着更为便捷和实际的挑战。

因此，被代理人与行为人之间存在的职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 

4.3.4. 被代理人在代理关系终止后未收回权利凭证或者通知相对人 
被代理人与行为人之间先前存在代理行为或者授权关系，但是在其授权关系或者代理关系终止后，

被代理人怠于或者出于疏忽大意等不作为没有及时将有授权、代理凭证文件收回，同时并未将其代理行

为或授权行为终止的情况告知相对人。基于此种情况，行为人的权利外观属性并未消除，相对人完全有

理由相信行为人仍以被代理人名义继续从事代理事务。基于此，如果有发生权利凭证或者身份被滥用的

风险，那么被代理人对此具有可归责性，其应负担对风险发生的责任[15]。 

5. 结语 

在表见代理制度中关于被代理人可归责性是否应当作为表见代理的基本构成要件之一，在理论界与

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立法上规定的模糊性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标准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

有发生。因此，对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讨论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文从表见代理以及被

代理人可归责性的基础概念引入，并在对“单一构成要件”、“双重构成要件”等学说分析的基础上，结

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具体案例，肯定了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构成要件

的必要性。即被代理人可归责性作为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不仅可以更好地体现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和

公平原则，而且可以有效地防止表见代理制度的滥用。同时，为规范被代理人可归责性在实践中的适用，

必须明确相关标准和方式。因此，本文也通过对“过错原则”、“诱因原则”以及“风险原则”的分析讨

论，明确了应当以“风险原则”为基础，“过错原则”与“诱因原则”为补充的认定标准。最后，为了更

加明确被代理人可归责性的适用，本文还列举了司法实践中被代理人具备可归责性的具体适用情形。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探讨被代理人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如何认定被代理人的可归责性。尽管理论体系

的构建可能会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深入剖析被代理

人可归责性要件作为表见代理构成要件的必要性等相关问题，旨在推动这一法律机制在司法实践中的优

化应用，从而更有效地平衡并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

以促进表见代理制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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